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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灣藝術大學 111學年度碩士班甄試招生 

影音創作與數位媒體產業研究所 

【面試】試場分配及注意事項 

 

一、 面試日期：110年 11 月 28日（星期日） 

二、 面試考生應同時攜帶「准考證」及「身分證件正本」（國民身分證、駕

照、健保卡、護照等貼有照片足資證明身分之有效證件正本），以便查

驗身分；若發現身分與報名資料不符，一律不准應考，考生不得異議。 

三、 面試及報到地點：本校影音藝術大樓二樓 211教室。 

四、 請於規定時間內完成報到，報到後於候考區等候唱名，唱名三次未到者

視同放棄應考資格。 

五、 按准考證號碼順序進行面試，每次一人，每人 10分鐘。 

准考證號起迄 報到時間 面試時間 

1160001～1160009 08：45 - 08：55 09：00 - 10：30 

1160010～1160019 10：20 - 10：30 10：40 - 12：20 

六、 因應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」防疫措施，請考生佩戴「口罩」及配合量

測體溫。如有發燒（≧37.5∘C）或咳嗽等呼吸道症狀，應主動告知，由

試務人員直接引導至隔離試場，並全程戴口罩。 

七、 聯絡人：謝祥釋助教，電話：02-2272-2181轉 5078。 

 


